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职工延迟退休相关规定

     一、教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应当正常办理退休手续。确因教学科研、学科建设需要，部分具有正高职称的专任教学科研人员，符合学校延迟退休的基本条件和要求，身体健康、本人自愿，可向学校提出延退申请，经学校研究同意后，予以聘任。对于申请延迟退休的人员，学校将从严从紧控制。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  二、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申请延迟退休：
1.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续聘到任期结束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、国家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获得者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特聘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、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及相当级别的高层次人才，可申请延迟退休，最多延长至65周岁；
2.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国家奖获得者（特等奖排名前5、一等奖排名前3、二等奖排名前2），可申请延迟退休，最多延长至65周岁；
3.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（排名前3）、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可申请延迟退休，最多延长至63周岁；
4.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重大/重点项目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/重点项目的专家，可申请延长至项目正常结题所在年份办理退休；
5.其他学术造诣精深，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相当影响，对学校发展或学科建设有突出贡献的知名专家，申请延迟退休，须经学校研究讨论决定。
    三、院士延迟退休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    四、审批程序。由本人申请，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》，经所在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报人事处，人事处审核后提请校长审批或校长办公会研究审批。
五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今后如有与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的退休文件不一致的，按上级文件执行。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
